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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统计局关于做好2026年度统计人员
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统计局、各有关单位：

根据《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26年度职称评审工

作的通知》（苏人社函〔2026〕44号）相关要求９现就我省统计

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评审材料报送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评审对象

（一）在我省各类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个体经济组织等

从事专业技术工作９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聘用）关系的专业技

术人才；在我省就业的自由职业专业技术人才。

（二）在我省就业的港澳台专业技术人才９以及持有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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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工作许可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或江苏省海外高层次人

才居住证的外籍人员。

（三）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工作人

员）、退休人员不得申报评审或考核认定。受到党纪、政务、行

政处分的９在影响期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或考核认定。

二、资格条件

（一）报评统计专业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需符合《江苏省

统计专业人员专业技术资格条件（试行）》（苏职称〔2021〕6号）

文件要求９其中申报评审高级统计师必须首先取得国家高级统计

师考试合格证书或达到省定合格标准９因 2026年度国家高级统

计师考试时间改为 6月份９2025年考试通过人员与 2026年考试

通过人员一同参加 2026年度职称评审９2026年度省定合格标准

待本年度考试成绩发布后一周内在省统计局官网另行通知。省定

合格标准仅在 2026年度评审中有效。

（二）按照《关于调整我省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政策

有关问题的通知》（苏人社发〔2016〕356号）的有关规定９职称

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不作为申报职称评审的必备条件９申报时

可不提交相应材料。

（三）继续教育条件按照 2021年 9月 29日江苏省第十三届

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正的《江苏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

育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执行９继续教育情况列为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晋升的重要条件之一。

（四）申报职称的资历（任职年限）截止时间为 2025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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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1日９申报职称的业绩成果、论文、学历（学位）证等９截

止时间为 2026年 3月 31日。

三、报送程序、时间及要求

（一）申报评审人员所在单位对推荐评审的材料进行审核

后９经各设区市统计职称主管部门、人社部门复核９在《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申报表》相应栏目盖章。申报条件不符或材料不符合

规定的９不予受理。

（二）中央驻苏单位或外省驻苏企业的分支机构（分公司、办

事处等）和驻苏部队专业技术人才９在我省申报职称评审９需提交

具有人事管理权限的主管部门出具的委托评审函９按照属地管理原

则经相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核准同意后９报送相应评审委员

会。国家和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委托评审另有规定的９从

其规定。

（三）报送材料的截止日期为 2026年 10月 9日９逾期不予

受理。请各有关单位在规定期限内９将评审材料报送江苏省统计

教育中心。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汉中门大街 145号 8080室。

（四）申报人员网上申报高级职称。申报人员应实名登录江

苏人才服务云平台（https://www.jssrcfwypt.org.cn/）职称专栏９在

线如实填报相关申报信息后９通过系统下载打印《专业技术资格

评审申报表》（一式 3份）９与申报评审纸质材料一并报送。网上

申报起始时间为 9月 8日９截止时间为 9月 23日。

（五）申报人所有复印件材料９均由所在单位人事部门负责

核对原件并在复印件上加盖审核单位人事部门印章及经办人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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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审核日期。

（六）报送材料要求：字迹清楚９证书、印章齐全９装订整

齐９手续完备。

四、申报材料与要求

（一）申报材料应由本人负责整理９单位负责审核报送。

（二）经设区市统计职称主管部门和人社部门核实确认的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一式三份。

（三）申报人填写“江苏省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员简介

表”一式二份（用 A3纸打印）。

（四）申报人所在单位人事部门出具的公示证明（原件）一

份。

（五）申报人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工作总结（思想品

德、工作能力、专业技术水平、工作业绩及奖励等情况９用 A4

纸打印）一份。

（六）申报人近五年以来年度考核情况证明材料（复印件）

一份。

（七）申报人学历、学位、继续教育证书以及参加有关业务

培训学习等有效证明（复印件）一份。

（八）申报人现专业技术资格证书（复印件）各一份。

（九）申报人科技成果、获奖证书（复印件）一份。

（十）申报人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撰写发表的论文、论

著、报告等（原件）各一份。

五、材料装订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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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材料三个分册９分类排序装订９每个分册须注明页码。

第一分册 取得现专业技术资格以来的技术业务工作总结

（含简历情况）。

第二分册 各类证明材料〔含学历、学位、技术资格证书、

年度考核情况证明材料、继续教育证明材料和各类获奖证书等

（复印件）〕。

第三分册 论文、论著或译著。

以上材料９请按顺序打印目录并装订后９每人一盒９贴好材

料盒封面并按要求填好封面（姓名、单位、联系方式、申报高级

或正高级）内容。不符合要求的材料将被退回。

《专业技术资格评审申报表》、《江苏省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

格人员简介表》不需要装订。《江苏省申报高级专业技术资格人

员简介表》请在江苏省统计局网站“统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与评

审”栏目中下载 http://tj.jiangsu.gov.cn/col/col86277/index.html。

六、注意事项

（一）高级统计师评审分三个阶段９分别为线上申报、资格

审查、线下评审。正高级统计师评审分五个阶段９分别为线上申

报、资格审查、匿名评审、面试答辩、线下评审。

（二）申报正高级统计师人员在报送材料时９须同时以光盘

形式提交两篇经匿名化处理后的理论研究成果答辩代表作电子

版（光盘上注明申报人单位、姓名及联系方式）1份，匿名评审

通过后申报人需将申报材料及答辩代表作整理成册后印制 15 本，

按指定时间到指定地点参加面试答辩。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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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报人员提交申报材料时应承诺所提供的相关证书、

业绩成果、论文等材料真实可靠。评审时对于学术造假和职业道

德失范实行“一票否决”９对通过弄虚作假、暗箱操作等违纪违

规行为取得的职称９按规定撤销职称９并记入全省专业技术人才

职称申报评审诚信档案库９3年内不得申报职称评审。

（四）请各单位注意各申报工作阶段时间要求，务必按时线

上审核及提交相应申报材料，逾期将不予受理。

（五）省统计局审核合格的申报人员９需缴纳评审费。评审费

标准按照省物价局苏价费函〔2002〕62号文执行９标准为 500元/

人。

联系电话：025—85796207９联系人：于宾。

附件：各市统计职称工作咨询电话

江苏省统计局

2026年 5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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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各市统计职称工作咨询电话

序 号 地 区 联系方式

1 南京市 025-68787722

2 无锡市 0510-81823787

3 徐州市 0516-83733061

4 常州市 0519-85683053

5 苏州市 0512-68610106

6 南通市 0513-85215162

7 连云港市 0518-85831080

8 淮安市 0517-83605422

9 盐城市 0515-88190713

10 扬州市 0514-87825988

11 镇江市 0511-89666612

12 泰州市 0523-86839048

13 宿迁市 0527-84368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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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选项：主动公开

江苏省统计局办公室 2026年5月22日印发


